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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通告 

6-2004 
 

 
2004 年 11 月 
 
致：船东，船级社，船长和航运从业者 
 
主题：ＧＭＤＳＳ无线电日志 
 
参考：SOLAS 74 （８８修正案）IV 章１７款 
 
 
目的： 
 
此通告要求对涉及海上人命安全重要性的无线电通讯服务事件必须保持记录 
 
适用范围： 
 
此通告适用于所有配备ＧＭＤＳＳ船舶无线电台的图瓦卢籍船舶 
 
要求 
1.0 规则 

图瓦卢当局要求该记录，ＧＭＤＳＳ无线电日志，放置在驾驶台靠近无线电设备处，并要求便

于无线电检验人员和其他授权人员进行检验 
2.0 内容 
 该日志必须包含以下三部分 
2.1 Ａ部分－船舶规范 

1. 船名 
2. 船舶呼号和国家码 
3. 船籍港 
4. 总吨 
5. ＩＭＯ号码 
6. 航行的海区 
7. 现有无线电安全证书的有效期 
8. 现有无线电执照的有效期 
9. 保证无线电设备可用性的方法 

 
 
 

a) 设备双配套 
b) 岸基维修服务商的详细名称和地址 
c) 海上维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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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船东，管理人或代理的名称和地址 
 
2.2 Ｂ部分－无线电人员资料 

a) 姓名 
b) 上船日期 
c) 证书号码 
d) 证书级别 
e) 紧急状态指定无线电通信人员姓名 
f) 指定执行常规测试，检查和记录日志人员姓名 

 
2.3 Ｃ部分－通讯记录 

1. ＧＭＤＳＳ无线电日志要求记录发生的以下事件以及发生事件的时间 
a) 有关遇险，紧急和安全通讯的概要 
b) 有关无线电业务重要事件的记录 
c) 如可能，每天至少一次的船位 

 
2. 船长将对ＧＭＤＳＳ无线电日志每天的记录进行检查并签字 
3. 附录Ａ中包含ＧＭＤＳ通讯记录的范例 

3.0 记录的保持 
3.1 根据７号海事通告保留ＧＭＤＳＳ无线电日志 
3.2 如果ＧＭＤＳＳ无线电日志中印刷的空白处未提供Ａ和Ｂ部分的内容，则所要求的信息

需 要 打 印 在 另 外 单 独 的 一 张 纸 上 并 作 为 附 录 附 于 日 志 前 封 面 的 内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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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GMDSS LOG S.S/M.V.   CALL SIGN  
 

DATE/TIME FROM TO SUMMARY Freq/CH 

      

      

      

      

      

      

      

      

      

      

      

      

      

      

      


